
 

百岳山徑新解 
～從攀登可行性探討路線管制之相關問題～ 

張志湧∗ 

摘  要 
  若循傳統路徑完登百岳，大約需要 26 趟，百岳迄今雖未有更動，但百岳山徑卻隨者時代

更迭悄然演進，在林業發展蓬勃年代，循林道或山林鐵道可以輕易地進入深山地帶，完成百

岳攀登，這個時期也是百岳攀登最熱門的時期，隨著設施荒費、林道坍塌，又因氣候變遷，

風災水災再次阻斷了上山的道路，目前有許多山徑仍處於封山的狀態。 

  封山措施讓完登百岳變成「違法」的行為，山徑安全性的評估，往往與隊伍本身的技術

能力、風險控制能力有關，當登山隊的判斷與政府不同時，便很容易出現「爬黑山」的情況。

本文從山徑安全性判斷的課題切入，就目前政府封山的現況，分析其背後的制度原因，並檢

討行政責任歸屬的合理性，同時分析現行登山技術判斷山徑安全性的考量因素，在行政責任

與發展登山間取得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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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東海建築系、政大地政系碩士，現職：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主任，台北市出去玩戶外生

活分享協會 常務監事，臺灣山岳文教協會 理事，登山簡歷：登山資歷 23 年，高山百岳完成 92 座，目前以

中級山探勘、郊山路線踏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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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岳山徑新解 
～從攀登可行性探討路線管制之相關問題～ 

張志湧 

一、問題之提起 
  台灣百岳路線發展迄今已經超過 40 年，百岳攀登已是台灣山岳文化的核心內涵之一，攀

登百岳數量象徵著登山者的攀登能力，百岳山徑也成為體驗高山空間的重要歷史資產。921

地震加上連年的異常降雨，許多百岳山徑在安全有疑慮的情形下，被政府下令封山，「封山」

是政府管制登山的行政措施，其核心目的在於避免緊急危難事故的發生，主要基於山徑設施

安全性及搜救等行政責任。 

  然而，登山活動本身具有探險自然的性質，與一般旅遊的性質不同，而山徑本身也與一

般公共設施的本質不同，若以一般風景設施的角度實施維護管理，把山徑都變成需要政府發

包的工程，必然加深政府的財政負擔，在行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無法全面且即時地照顧所

有山徑，而僅能用封山措施確保安全時，必不利於登山運動的推廣。另外，山難搜救往往耗

費大量的行政及社會資源，而使用者付費機制在短期內尚無完善的配套機制，山難事件在目

前的社會氛圍下，往往容易變成社會事件而導致「封山」成為避免搜救資源濫用的 佳手段。 

  封山措施讓完登百岳變成「違法」的行為，莫怪乎這幾年來「封山」一直是岳界 關注

的核心議題。實際上，山徑安全性的評估，往往與隊伍本身的技術能力、風險控制能力有關，

當登山隊的判斷與政府不同時，便很容易出現「爬黑山」的情況，因此，問題根源在於：政

府與登山隊對於山徑安全性的判斷基準與立場不同，政府係基於行政責任的角度去判斷，而

登山隊係從技術面的角度去判斷，一旦二者發生嚴重落差，便會出現行政管制失靈及登山違

法的情事。 

  本文擬從前揭山徑安全性判斷的課題切入，就目前政府封山的現況，分析其背後的制度

原因，並檢討行政責任歸屬的合理性，同時分析現行登山技術判斷山徑安全性的考量因素，

在行政責任與發展登山之間取得合適的平衡點。另一方面，百岳路線是人為的文化沉積，在

氣候環境變遷的客觀因素下，再從攀登可行性的角度檢視百岳路線，將百岳發展的危機轉化

為高山新路線的發展契機，或許是一個新的出路！ 

二、百岳路線的現況 
  台灣在板塊作用下，造就了高山密布的環境，若沒有山徑的存在，山域將屬於少數人的

探險領域，惟有透過步道，登山者才能進入山區，體驗自然造物之美，並在山中構築出歷史

人文的脈絡。步道是登山者體驗百岳的重要媒介與依託，步道型態會影響登山者接近山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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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它是構成百岳三度空間的 基本元素。台灣百岳座落於玉山山脈、雪山山脈與中央山

脈，百岳探勘者利用舊有的古道、社路、獵路、林道、農路….等道路，走出屬於登山者的路。

民國 62 年百岳訂定後，完登百岳成為登山者的共同夢想，大家用足跡把山徑烙印在高山上，

留下難忘的高山記憶，百岳山徑已成為登山者 堅實的依託。 

  若循傳統路徑完登百岳，以一般慣用的行程規劃來安排大約需要 26 趟，從單日往返的單

攻行程，到長天數的縱走行程，不一而足，路線的挑選也是領隊的專業。路線雖然是固定的，

但登山的目的早已不限於登頂，山岳攝影追求特定時點的光影變化，親子登山可以在山中感

受親情傳遞，新型的行程規劃開始發展出來，百岳路線的面貌也因此呈現出更多元的風貌！ 

  百岳迄今雖未有更動，但百岳山徑卻隨者時代更迭悄然演進，在林業發展蓬勃年代，循

林道或山林鐵道（碰碰車），可以輕易地進入深山地帶，完成百岳攀登，這個時期也是百岳攀

登 熱門的時期。隨者時代的演進，環保意識的抬頭，民國 81 年全面禁伐天然林，隨著設施

荒費、林道坍塌，山徑亦隨之改道；之後，又因氣候變遷，風災水災再次阻斷了上山的道路，

目前有許多山徑仍處於封山的狀態，詳表一所示，26 條路線中有 7 條是封山或局部封閉狀態，

相較於 105 年的封山情況雖稍有好轉1，但大都屬於長期封山的狀態，對於百岳攀登影響鉅大。 

表一 百岳路線現況分析表 

 
行程 
名稱 

里程

(KM) 
天數 百岳名稱 步道現況（106.09） 

1 北一段 85 6-7 

審馬陣山、南湖北山、南

湖東峰、馬比杉山、南湖

大山、南湖南峰、巴巴

山、中央尖山(8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登中央尖山前有很長之陡峭碎石

坡及溯溪路段。馬比杉山，路途遙遠；南湖南峰及南湖東南

峰有巨大亂石堆。中央尖溪遇颱風、豪雨時，水量很大，須

特別注意。 

2 北二段 64 4-5 
閂山、鈴鳴山、無明山、

甘藷峰(4 座) 

部份路段封山：斷崖、崩塌地形特別多、極易落石傷人、落

差亦大，須特別注意。25K 工寮至閂山新闢『金明真路』之

捷徑，因剛開闢不久、沿途箭竹又多，故短期內可能不好走。

鬼門關斷崖陡峭危險難行，必須『手不離繩』。 

3 
能安縱

走 
86 6-7 

南華山、奇萊南峰、能高

主峰、能高南峰、光頭

山、白石山、安東軍山(7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高山大草原、高山湖泊及水鹿特

多，風景極佳。萬大南溪湍急，又具流沙河性質，人站溪中

會略下沉，尤其颱風豪雨時非常危險，若走『金杏真路』，除

可免除涉溪危險外，又可避免穿、脫登山鞋數次、過溪牽引

確保等動作，隊伍既快又安全，建議山友可多多利用。(以往

雨大或颱風季時，因無法涉溪，很多團體都撤退，如今有『金

杏真路』，則可免除涉溪危險)。 

4 南一段 80 5-6 
庫哈諾辛山、關山、海諾

南山、小關山、卑南主山

(5 座) 

封山：刺柏多，部分路段芒草、箭竹多；冬季行走稜線上，

因風大感覺極冷！原石山林道崩塌多且危險，但石山稜線新

路線則較安全。 

                                                 
1 主要是長期封山的雪山西稜終於開放。參照張志湧，〈破解百岳山徑全新提案〉，收錄於《台灣山岳雜誌第 127
期》，2016 年 8 月，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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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二段 93 6-7 

向陽山、三叉山、南雙頭

山、雲峰、轆轆山、塔芬

山、達芬尖山、大水窟

山、八通關山(9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沿途均有山屋及水源。拉庫音溪

山屋至轆轆谷山屋間，路途遙遠，宜摸早黑出發。配合「嘉

明湖國家步道」實施承載量管制、及禁止露營，申請南二段

線入園經初審完成，如須住宿向陽山屋或嘉明湖山屋者，須

提供住宿証明。 

6 
丹大橫

斷(南
三段) 

160 9-10 
無雙山、東郡大山、東巒

大山、義西請馬至山、內

嶺爾山、丹大山(6 座) 

花蓮端開放、南投端不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但鐵線斷

崖倒木多、無雙腰繞路陡峭危險、郡大林道崩塌多處、秋季

虎頭蜂兇悍、瑞穗林道及鐵線斷崖螞蝗多。(若不走傳統鐵線

斷崖，則可從林道 34K 走沙武巒山新路線，唯此路線得重裝

攀升 300~400M)。南三段也可從裡門山經『童話世界』紮營

住一天，再從『天南可蘭山』接上傳統路線，天數一樣，風

景更秀麗。丹大山屬南投縣，不開放，但南投端之郡大林道

則有開放。 

7 
馬博橫

斷 
102 7-8 

秀姑巒山、馬博拉斯山、

駒盆山、馬利加南山、馬

西山、喀西帕南山(6 座)

開放：申請入園時須附登山保險資料。傳統路況變化不大；

沿途均有山屋及水源，但 35K 工寮屋況極差、中平林道多螞

蝗、且崩塌多處。盆駒山(亦稱駒盆山)路遠，去程下坡，回程

連續上坡，很辛苦。烏拉孟斷崖及塔比拉斷崖須小心通行；

喀西帕南山前新闢『金守鳳路』，路跡清楚，登頂容易又省時，

已廣受山友利用及好評。 

8 
新康 
橫斷 

95 6-7 
（向陽山、三叉山）、布

拉克桑山、新康山(4 座)

開放，但僅限原路來回：傳統路況變化不大；但上下落差大，

攀登辛苦；國家公園在沿途標示的里程不準確，山友看看就

好，不必太相信它。下瓦拉米路線之步道、路跡均清楚易行，

也無危險地形，比起原路來回，下瓦拉米路線輕鬆許多，但

國家公園卻不開放。配合「嘉明湖國家步道」實施承載量管

制、及禁止露營，申請新康線入園經初審完成，如須住宿向

陽山屋或嘉明湖山屋者，須提供住宿証明。 

9 
奇萊東

稜 
90 5-6 

奇萊主峰、奇萊北峰、磐

石山、太魯閣大山、立霧

主山、帕托魯山(6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沿途倒木、箭竹多，落差大。研

海林道 12K 工寮屋況極差，已不適合居住；9K 工寮屋況尚

可。江口山叉路口以下陡峭、繩索少、芒草茂密，易迷路，

不宜脫隊獨行。經嵐山工作站出花蓮路線，入園證亦可申請，

但需注意鐵道及最後長距離陡下路段之安全。 

10 
干卓萬

群峰 
90 5-6 

干卓萬山、牧山、火山、

卓社大山(4 座) 

封山：干卓萬大斷崖岩石易鬆動；十八岩峰落差大、拉繩處

非常陡峭；武界林道 V 形谷已有熱心山友架鋼梯易行，栗粞

溪豐水期水量大且湍急。封山理由是萬大林道前段有大崩

避，但近年來，地質已穩定，路跡亦明顯，已可安全通過。

11 六順山 46 5-6 六順山(1 座) 
封山：封山理由是丹大林道未開放、及萬榮林道亦未開放。

此外，也有山友從丹大山北上，經大小石公山、關門北山抵

六順山，但此路線冗長、路跡亦不明。 

12 
合歡群

峰 
32 2 

合歡主峰、合歡東峰、合

歡北峰、合歡西峰、石門

山(5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百岳最容易登頂。 

13 
南橫三

星 
22 2 

庫哈諾辛山、塔關山、關

山嶺山(3 座) 
封山：關山嶺山登山口及進涇橋前崩塌嚴重，然路跡明顯；

塔關山路況未變。 

14 
畢羊縱

走 
32 2 畢祿山、羊頭山(2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若縱走經鋸山，須注意沿途陡峭、

箭竹多；畢、羊兩山各別單攻為最近流行走法，然而均需上

升高度達 800~1000M 左右。 

15 屏風山 28 2-3 屏風山(1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合歡金礦遺址以後陡峭。新開闢

路線雖陡峭，但比較近，利用的山友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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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北大武

山 
24 2-3 北大武山(1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步道及山屋均佳。每天登山人數

有總量管制。 

17 
Ｏ型 
聖稜線 

35 4-5 
(池有山)、品田山、雪山

北峰、（雪山主峰）、雪山

東峰(5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沿途斷崖、崩壁、亂石堆多，部

分斷崖宜採人包分離方式通過，山屋及水源均佳。雪季時封

山。 

18 
雪山西

稜 
80 6 

中雪山、大雪山、頭鷹

山、火石山(4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端之 230 林道

芒草多，草下亂石多、不易行走；『翠池至大南山下營地』間

之步道箭竹已砍除，行進容易。火石山下營地有時候無水源，

此時宜沿乾溪溝往上溯約 50M 左右，即可取到活水。 

19 大小劍 42 3-4 
佳陽山、小劍山、大劍山

(3 座) 

開放：大小劍線防火巷路遠及陡，小劍山路途遙遠、落差大，

宜摸早黑出發。大劍山因居稜線高處，沿途無遮蔽物，因此

若逢雷雨時宜放棄攀登。大小劍線建議安排四天，行程較輕

鬆。 

20 
武陵四

秀 
45 3 

池有山、品田山、桃山、

喀拉業山(4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山屋及步道維護得不錯；品田山

前之 V 形斷崖宜小心。全程勿單獨行動，以免迷路。 

21 
大霸群

峰 
74 3~4 

大霸尖山、小霸尖山、伊

澤山、加利山〈自觀霧進

出〉(4 座) 

開放：鎮西堡的北稜線，大部分在樹林內行走，路跡清楚、

不虞晒太陽；品田線過斷崖要小心，塔克金溪源頭線，需注

意濕滑路段；霸南山屋及中霸山屋之屋況均佳，水源無虞；

觀霧線則因大鹿林道不開放車輛通行，山友往返均須徒步

35~40K 左右。 

22 
志佳陽 
大山 

26 1~2 志佳陽大山(1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路跡清楚易行。 

23 
白姑大

山 
30 2-3 白姑大山(1 座) 

開放：紅香路線易行，但阿姑家卻很遠！有人安排 1、2、3
日完登。 

24 
玉山群

峰 
76 5 

玉山前峰、玉山西峰、玉

山主峰、玉山北峰、玉山

東峰、玉山南峰、南玉

山、玉山東小南山、鹿山

(9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鹿山路遠，去程下坡，回程連續

上坡，大晴天易晒，宜摸早黑出發。東峰岩石陡峭，但有鐵

鍊可攀引。玉山前峰登山步道多巨大亂石堆，下坡宜小心。

南峰及南玉山裸岩險峻，攀爬須特別謹慎。每年 2 月份為靜

山期間，對外不開放。每年 1 或 3 月間，若因適逢雪季，則

暫停玉山主(西)峰線單日往返入園活動。 

25 
西巒大

山 
26 1 西巒大山(1 座) 

開放：傳統路況變化不大；陡峭，宜摸早黑出發。(此路線檢

查哨受『一例一休』影響，宜摸早黑出發！) 

26 郡大山 10 1 郡大山(1 座) 
開放：郡大林道易因颱風、豪雨、地震影響而致崩塌，出發

前宜先查明路況。此路線檢查哨受『一例一休』影響，宜在

32K 工寮紮營過夜，否則太晚下山時會出不了林道。 
資料提供：台灣山岳雜誌社 

三、百岳路線封山問題解析 
  封山係政府透過行政措施禁止民眾進入特定山域，其目的在於避免因山難事故，造成人

命損失及社會資源浪費。由於封山屬於公權力行為，會對登山者的登山行為產生限制，勢必

會發生限制是否適當之爭議，甚至涉及憲法層次的人民自由權問題。臨時性或短期的封山，

對於登山者的限制有限，或可解釋為合理的限制，但長期性的封山，就可能構成不當限制，

或者有消極不作為的疑慮。本節將針對長期封山或有長期封山之虞的路線，分析政府封山的

考量因素，並從登山技術實務面的角度，分析封山山徑安全性的問題，或可從二者的差異找

到是適當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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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管理面向 
  國內現有法制未將「登山」明文定性成為人民之權利，然臺灣登山活動之發展超過百年，

已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人民的在山區活動的權利，應受憲法人民自由權的保障2，管理機

關限制登山活動的進行，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要求，即「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

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至於法律限制

人民自由權的手段，亦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7 條已將比例原則的內涵具體化，明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

之：1.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適當性原則），2.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 少者（必要性原則），3.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衡量性原則）」。登山場域管理機關，在颱風、暴雨發生之後，因山徑發

生土石坍方、設施損毀等情況，而限制登山者進入該地區（即所謂的封山），其本質即為限制

登山的公權力行為，應有憲法或行政法上比例原則之適用。 

  在災後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由於災區狀況不明，管理機關為避免災難發生，限制人民

進入該地區，可援用災害防救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

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別實施下列事項，並以各級政府名義為之」，其中第 2 款「劃

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第 3 款「指定道路區間、

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同條第 2 項則規定，若違反前述

二款規定「致遭遇危難，並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獲救者，各級政府得就搜救所生

費用，以書面命獲救者或可歸責之業者繳納」。管理機關為應變災害，限制或人民進入災區，

應屬於「臨時性」措施，對於人民的影響有限，且確實可以減少發生傷亡的機率，應符合比

例原則的要求。 

  惟臺灣山區環境複雜，劇烈氣候常造成新的崩塌地形，或致使相關附屬設施修復不易等

問題，致使管理機關因難以控制活動風險，而長期封山。當限制或禁止的公權力措施長達一

定時間後，恐將難以符合比例原則的檢視。 

  封山是否是必要且唯一的措施，就有檢討的空間。若該山徑的座落位址確實風險太高，

通常可以透過改道的方式處理，以百岳路線為例，羊頭山的舊路線常有落石擊傷登山客，後

經官方委託民間團體重新探勘改道；白姑大山北稜舊路線，在九二一震災後嚴重毀損無法使

用，民間團體從東稜走出新的路線。因此，管理機關進行特定區域的長期封山，而未採取其

他有效解決方式，似有消極不作為之嫌，且長期封山絕非促進安全的唯一手段，故不符合必

要性原則；依過去的經驗，長期封山往往造成爬黑山的風氣盛行，對於安全確保無疑是雪上

加霜，也難以符合適當性原則；更甚者，長期封山往往扼殺鄰近地區登山團體的登山機會，

                                                 
2 參照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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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登山活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亦不符合衡量性原則。綜言之，長期封山的作法應

不符比例原則的要求，而有行政違法之虞。 

  若從管理機關的角度來看，行政資源的使用有其限制，相關損毀的設施在經費、人力不

足的情形下，難以在段時間內復原，甚至評估後發覺不宜再進行修繕，致使該等山徑無法恢

復原有之安全水準，然而，回復原有安全水準，是否應歸為管理機關的責任？若從登山活動

的發展歷程來看，登山活動並非在政府相關設施的保護下發展，登山活動的本身主要循既有

自然山徑進行，並透過攀登技術克服困難地形的自主性活動，真正的安全依靠在於登山專業

人員與隊伍本身的能力。 

  政府維護山徑、設置附屬設施，讓登山活動得以更安全地進行，也確實有利於登山活動

之發展，但不宜將所有登山安全的責任，歸由政府概括負責，畢竟場域利用僅是登山活動的

一個面向。實際上，更應著重登山隊伍自律管理，除了嚮導認證制度外，更應建立留守搜救、

保險等配套措施，讓登山隊伍有實質自立的能力與資源。 

表二 百岳封山路線分析表 
 管轄單位 行程名稱 封山原因 

1 太管處 北二段 
無明西峰至無明山之間，因地質不穩定導致山徑崩塌，再造成山難事

件後封山。 
2 玉管處 新康橫斷 東出下瓦拉米路線，因八通關古道東段部分路段封閉，而尚未開放。

3 玉管處 南橫三星 關山嶺山登山口及進涇橋前崩塌嚴重，封山係因南橫公路封閉所致。

4 玉管處、林務局 南一段 目前未開放主要原因是受南橫公路未通車所致。 
5 林務局 丹大橫斷(南三段) 丹大山封山（南投縣管轄），但郡大林道則開放。 
6 林務局 干卓萬群峰 因林道毀損封山。 
7 林務局 六順山 因林道未開放而封山。 

(二)登山技術面向 
  登山本身具備冒險的性質，透過技能及智慧面對困難環境，正是登山活動迷人之處，也

是它有別於其他體育活動的原因之一，在台灣，登山活動的技能，幾乎等同於戶外安全教育

的全部內容，我們或許應該透過登山教育、登山者自旅及使用者付費等方向，建構登山者自

律責任，以緩解不適當的行政負擔，從根本面解決長期封山的問題。 

  若從登山技術的角度檢討封山路線的攀登可行性，主要可以分為二類問題：1.因公路、

林道設施問題而封閉；2.因山徑本身危險而封閉，主要是易坍塌的崩塌地形；各封山路線的

建議解決策略，請參考表三所示內容。公路封閉非屬於傳統登山技術的領域，應從行政措施

的角度去檢討，而林道的問題幾乎是封山問題的大宗，維持林道的基本步行機能，對於登山

活動具有深遠的影響，應是未來來政府投入行政資源的重點；山徑是人走出來的，山友應有

自行維護山徑的責任，但對於困難路段，政府得考慮設置公共確保設施，並提供山友回報設

施狀況的訓訊息，即可有效降低活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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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封山路線解決對策綜理表 

四、台灣高山運動的新契機～百岳新選？ 
  台灣百岳，是岳界自發形成的共識，百岳壯麗多變的山景，引領了攀登風潮。登山者的

雙腳，在蠻荒的高山刻畫出山徑，山徑與山岳構成了人可以親近的百岳空間。百岳空間的形

成，迄今即將屆滿半個世紀，天王們史詩般的探勘事蹟，已成為傳奇，然而，英雄時代已然

過去，如今，百岳空間已經成為平民生活場域，這瑰麗的山林凝結了無數人的回憶，也成為

台灣 具特色的生活空間。人們接近百岳已從 初的收集山頭，轉化為精緻登山、多元登山，

百岳空間的意義不限於自然景觀價值，還刻畫著豐厚的文化內涵。當初百岳的選定，有其客

觀依據及特殊的歷史機緣，雖之後也有改變名單的倡議，但仍以林文安先生選定的版本延續

至今，高山百岳應已具備文化景觀的內涵3。 

  百岳路線的經營，經歷幾個世代的探勘調查後，路線的豐富程度超越草創時期，惟公路、

林道的封閉、廢棄，導致攀登百岳的困難度逐漸升高，面對環境的改變，是否應該更改百岳

                                                 
3 參考文資法第三條規定，文化景觀係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

人類學價值之場域。 

 管轄單位 行程名稱 有問題路段 解決對策 

1 太管處 北二段 

無明西峰至無明山之間的無

明斷崖，地質不穩定，原有山

徑容易崩塌毀損，加上近期發

生山難事故，本路段已封閉，

尚未開放。 

1. 替代路線：無明東稜路途遙遠、難度高，不適

合作為替代路線；現階段則放棄縱走行程，分

二段單攻，僅適合作為短期的權宜之計。 
2. 增加確保措施：無明西峰至無明山之間的斷崖

地形，若有適當的繩索確保措施，仍可通行。

2 玉管處 新康橫斷 
東下瓦拉米的路段封閉，必須

從單攻往返新康山。 
下瓦拉米路線之步道、路跡均清楚易行，也無危險

地形，就登山技術面而言，應無問題。比起原路來

回，下瓦拉米路線輕鬆許多，建議開放。 

3 玉管處 南橫三星 

關山嶺山登山口及進涇橋前

崩塌嚴重，目前未開放主要原

因是受南橫公路未通車所

致，但山徑部分均完好。 

1. 本路線的封閉，並非山徑風險的問題，係屬於

接近動線（公路）的課題。 
2. 替代路線：由於塔關山及關山嶺山位於關山大

斷崖上，並無合適之替代路線 

4 
玉管處 
林務局 

南一段 

目前未開放主要原因是受南

橫公路未通車所致。 
石山林道崩塌多且危險。 

1. 公路封閉並非登山技術面向之問題； 
2. 進逕橋登山口替代路線：並無其他合適之可替

代路線，小關山林道可以做為撤退出口，但並

非合適的替代路線。 
3. 石山替代路線：石山林道崩塌問題，可以改走

稜線新路線。 

5 林務局 
丹大橫斷 
(南三段) 

丹大山屬南投縣，目前不開

放，但南投端之郡大林道則有

開放。 

若西邊登山口郡大林道已開放，本路段山徑狀況正

常，均可透過登山技術通過，應全線開放。 

6 林務局 干卓萬群峰 
是萬大林道前段有大崩避，山

徑危險。 
近年來，地質已穩定，路跡亦明顯，已可安全通過，

應可考慮開放。 

7 林務局 六順山 
丹大林道及萬榮林道均未開

放。 
丹大林道狀況良好，步行應無問題，但路程遙遠，

可以考慮公共接駁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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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單，或者另訂新百岳？台灣的高山有 268 座，要另選合適的名單並非難事，但要形成「共

識」則並不容易，我也很難從個人經驗歸納出符合岳界期待的名單，但可以建議從以下的脈

絡思考可行性，當高山體驗路線有新的依託與價值時，或許能更富彈性地檢視現有百岳路線

的存廢，山不轉路轉！ 

1. 從山頭主義轉向到路線主義 
  從發展路線的角度，以核心山區及重要景觀為標的，重新發掘山岳的價值。百岳除了傳

統路線外，大專社團或社會社團亦持續進行路線勘查，形成不少膾炙人口的新興路線，或可

將百岳登頂的意義轉化成百岳路線，在這些路徑上「欣賞」百岳，完成這些路線亦代表已深

入體驗台灣高山環境，從點的觀念走到線的觀念。收集路線，相較於收集山頭，或可避免執

著一點，可以更彈性地用鄰近區域的路線替代原有路線。 

2. 新百岳 
  台灣百岳已行之有年，有其一定的歷史價值，與其因改變名單而徒增爭議，似無必要，

台灣百岳可以讓他繼續存在，以登山文化資產的角度繼續存續。台灣百岳真正的價值並非山

岳名單，而是它訂定了一個標竿，這個標竿引發的登山風潮，讓參與的登山者對高山產生一

個「集體識別」；在新的時代，台灣高山是否可以產生另一種新的集體識別，我想，一個可以

包容新舊概念的登山環境，應該是值得期待的！小百岳、大台北天際線等思維，都是賦予山

岳意義的一種做法，相同的環境，被賦予新的意義後，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攀登感受，這也正

是深耕登山文化的一種方式。 

五、結論與建議 
  封山導致完登百岳必須爬黑山，短期封山應屬於合理限制，長期封山則會影響登山活動

的發展，但國民遭受山難事故時，總對於政府有過深的期待與依賴，在行政責任與登山自律

責任分際不明的情況下，政府對於封山的考量，必然與岳界的期待有落差。就長期發展而言，

在法制上建構政府與登山者的合理責任關係，並搭配相關配套措施，讓登山者有能力且合理

地負擔山難責任，應該 佳的出路，但共識的凝聚及立法作業冗長，尚有賴時間與經驗的累

積。茲就前揭相關分析內容彙整建議事項如下： 

1. 適當修繕林道維持通行功能 
  而林道的問題幾乎是封山問題的大宗，維持林道的基本步行機能，對於登山活動具有深

遠的影響，應是未來來政府投入行政資源的重點；山徑是人走出來的，山友應有自行維護山

徑的責任，但對於困難路段，政府得考慮設置公共確保設施，並提供山友回報設施狀況的訊

息，即可有效降低活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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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封山的山友參與程序 
可以先從封山措施的決策程序面改進，臨時、短暫的封山措施，應可由行政機關本於職權做

緊急處理，以避免山難發生！但封山期限一旦超過一定期間（一個月或二個月），便應檢討是

否繼續封山的必要性，對於登山活動的限制，應邀請熟悉登山事務的民間人士參與討論，透

過民間參與機制，可以讓政府知悉目前登山實務的實際狀態，也間接讓民間理解政府背負責

任的難題。 

3. 封山與彈性管制 
  封山本身是一種行為限制，齊頭式的限制看似公平，卻反而容易產生限制過度的問題，

較先進的法制對於不同事物，應給予不同的限制程度，並建構差別待遇合理基準，在傳統山

徑領域，對於準備充分的登山隊伍，應放寬管制措施，並明確告知或透過資訊揭露的方式，

揭示其應負擔的風險。 


